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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地权细分逻辑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目的在于提高权利束的完整性与安全性。本文立足于“三权

分置”改革视域下的地权细分逻辑，利用辽宁省811户农户调研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层面检验了农地产权完整性

和安全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主要通过交易成本减少效应和增值

保障效应影响农地流转决策；②从完整性角度看，农户对不同类型权利束完整性的认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呈现显

著差异，表现为农地入股权认知显著激励农户转入和转出决策，农地抵押权认知激励农地转入决策，但是降低农地

转出积极性，农地继承权认知激励转出农地，但降低农地转入积极性；③从安全性角度看，农地产权安全性认知激

励农地转入和转出决策，表现为认为土地证书对于保护产权越重要的农户，其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越高，而预期

未来可能发生土地调整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越低。因此，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在加快推进“三权

分置”制度改革中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正式国家产权治理规则和非正式村庄治理的协同型产权治理体系：国家产权

制度改革应该继续完善法律层面的分权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村庄层面除了保障权利安全性外，更要完善农地流

转合约的市场治理机制，畅通农地权利束与产权安全性在流转双方间的转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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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是实现小农对接

市场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此中央政府

一直致力于土地产权市场化改革，希望通过赋予农

民完整的用益物权和提高产权安全水平等措施推

动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发展[1]，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

系列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三权

分置”制度改革的推行，即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的基础上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希

望通过产权细分达到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

策目标。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实际上是对前期实践中

出现的产权配置状况的总结，即“自下而上”的政策

需求响应。过去 40年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遵从分权

管制下的权利细分逻辑，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

置”，从“稳权”到“确权”，从“权益保护”到“还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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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农地的权利束逐渐细化，安全性逐步提高。也

是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与农地经营权抵

押，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自上而下”的土地制度

改革[2,3]。“三权分置”改革与前期农地产权改革的实

质性区别在于国家赋予农地经营权的入股抵押与

流转权能。经过多轮改革，中国农地产权完整性和

安全性水平显著提高，农地流转市场也日趋完善。

但是，农户认知层面的产权不完整、不安全和土地

流转市场分割现象仍然比较突出。首先，产权完整

性方面，尽管国家通过法律政策赋予农户承包权、

经营权、入股权、抵押权、继承权等不同的土地权

利，但实践中由于法律政策的执行不到位抑或政策

执行效率的差异，造成实际和认知的产权完整性的

缺陷[2-5]。其次，产权安全性方面，模糊的法律表达、

为缓解农村人地矛盾实施的农地调整、土地财产价

值显化下的土地征收等因素依然是农地产权安全

的重要威胁[6,7]。再次，土地流转方面，尽管目前中

国农地流转市场日渐发展，但是流转的增长速度呈

现先上升后变缓的趋势。据统计，全国参与土地流

转的面积占家庭承包面积的比例从 2007年的 5.2%

增加至 2012 年的 21.5%，2015 的 33.3%，以及 2017

年的36.5%①。总体来看，全国很多地区农地流转市

场仍然存在市场活力不足、参与率低、规模小等问

题[8]，并且部分地区实际参与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的农户并非自愿，而是政府强制推动[9]。因此，激励

农户自发的农地流转，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发展规

模经济依然是当前农地流转政策的关注核心。

现有研究已证实土地产权安全性对农地流转

市场发育具有重要影响[2,10]，但多从过去土地调整经

历[11]、土地证书持有或者合同签订情况[7]、农户对土

地证书的重要性以及未来失去土地可能性的主观

判断来识别土地产权安全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

影响[12-14]。对于产权完整水平与农地流转方面的研

究大部分只是在理论层面强调了地权的完整性是

农地流转的重要影响因素[2,14]，而同时从农地产权完

整性与安全性角度综合考察两者对土地流转影响

的研究较少。虽然产权完整性②与安全性可能存在

关联性，但两者从不同维度考察产权状态对农地流

转的影响[4,14]。其中，产权完整性是一系列权利束的

完备程度与执行效率的体现，表明一个家庭当前是

否拥有某些特定农地权利，它代表了产权的分权程

度；而产权安全性是指法律层面的界定、实际执行

和微观认知层面的产权权益保护，反映了特定的农

地权利束的明确性、稳定性以及在未来的持续性[15]。

当前正值“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农

地权利束细分赋予农户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收益

权、抵押权、入股权等），并保障每项权利的安全水

平，这样细分式的权力配置与保障可能对农户流转

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也表明产权配置包括法

律、实际及认知3个层面[14]。3个层面产权配置存在

一定的联系，如认知层面的产权状态可能同时与法

律层面和实际层面产权状态高度相关，且认知层面

的产权状况是形成农户决策的基础[15]。在实践中，

由于区域资源禀赋、社会福利体系、农村基层治理

方面的差异以及土地法律自身的模糊性，导致权利

细分后的下放程度不一，部分地区形成法律与实际

层面的“空制度”[16]。换言之，国家层面出台的地权

相关法律法规，在实际法律权利的下放过程中存在

一定的模糊。此外，现实中仍存在土地调整和土地

征收等失地风险，这些因素都使得农户认知的土地

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较低，影响其流转决策[17,18]。因

此将认知层面的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作为核心因

素进行剖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户的流转行为。

鉴于现有研究的两方面不足，本文主要从农户

产权认知视角，综合考察“三权分置”视域下农地产

权完整性和安全性对农户流转决策的影响。然后

结合研究结果，从国家层面和集体层面讨论以“三

权分置”制度为核心的协同型产权治理体系。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是农民从村集体承包的

承包地上的承包经营权的完整性与安全性，不涉及

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市场获得的流转土地的产权完

① 数据来源：土流网数据服务中心，http://www.tuliu.com/data/nationalContracted.html；农业部经管司：《当前农村经营管理基本情况》，

http://www.jgs.moa.gov.cn/txjsxxh/201801/t20180105.htm.

② 产权完整性表征权力下放程度，本文中主要是指农户对承包地所拥有的相关权利（承包权、经营权、入股权、抵押权、继承权等）的完整

程度的感知[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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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与安全性。因为承包地产权状态主要受国家

产权政策和村集体治理规则的影响，体现为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协同治理下的产权配置状

态。虽然“三权分置”制度也在强化流转土地的产

权完整性与安全性，部分地区甚至颁发了经营权证

书，但是目前大部分地区（包括本文研究区域）并没

有这方面明确的执行细则，流转土地的产权状态仍

然主要受到流转合约的影响，体现为权利主体契约

层面的产权配置状态[4]。

2 理论框架与影响预期
2.1 产权完整性与农地流转决策

随着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农地产权完

整性愈明晰化，产权主体自由处置土地的权利愈趋

向稳定[19]。为此，Kung[20]和Bouquet[21]强调要运用法

律手段赋予土地使用者尽可能多的使用权、收益权

和处置权（如流转和抵押）以强化产权完整性和优

化资源配置。虽然法律层面产权的完整性表征为

权力的细分与下放程度，即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入

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但考虑到农地“三权分

置”在特定区域执行过程的模糊性，致使现阶段整

体农户认知自身拥有的承包地用益物权（使用权和

收益权）的特征在农户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性[3,14]。

相比之下，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这三项权利在

农户之间的认知程度差异性更大，故而本文在产权

完整性方面仅集中于这三项权利的认知特征，讨论

他们如何通过交易成本减少效应和增值保障效应

两种途径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③。

（1）交易成本减少效应。即当产权趋于完整

时，产权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将降低，从

而提高产权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22]。具体而

言，产权的完整性主要通过降低资产专用性来降低

交易成本。农地权利越完整，意味着抵押权、入股

权和继承权等保障着农地流转后的土地用途，有利

于农地管理的多元化以及资产专用性的降低[23]。因

此，随着交易成本因资产专用性的降低而降低，农

户农地流转意愿愈加强烈，但是由于农地产权政策

执行偏差或者流转契约不完备等导致承包户（潜在

的转出户）的入股权、抵押权、继承权等权利不能完

全转移到转入户的身上，交易成本减少效应对农户

的转入转出决策的影响将变弱，因为对于转入户来

说，他们转入的土地产权依然不完整，资产专用性

仍然较高[18]。

（2）增值保障效应。由于农地资源具有经济收

益和社会保险的双重功能，因此，赋予农民更完整

的权利会提升农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进

而激励农户的流转决策。但是如果现实流转过程

中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权利不能完全转移到

转入户的身上，则可能造成土地流转市场上的供需

错配问题，表现为具有转出意愿的农户会因为更完

整的土地权利束而提高土地转出价格，同时具有转

入意愿的农户由于完整的权利束并不能完全转移

到自己手中，而不愿意支付较高的土地流转价格

（即转入户的意愿支付价格低于转出户的意愿接受

价格）[18]。流转市场上的供需错配问题会降低转入

户的农地流转积极性和市场上土地流转规模[15]。

具体到3种权利束来看，农地入股权在“三权分

置”改革后是经营权能的一项流转权利束，即转入

户实际上也拥有再流转的权利。详细来说农地入

股权作为农地经营权下的一种收益权利[24]，当农地

具有入股权时，转入的农地在不存在权利瑕疵④的

情况下，承租者也可以将流转的土地进行入股获得

相应收益，表明入股权可以转移到转入方，从而增

加转入方转入农地的积极性[25,26]。这样既降低了农

地的资产专用性和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同时又提

高了农地的价值，并且避免了流转市场上的供需错

配问题，从而提高转出户和转入户的农地流转积极

性。总体来看，农地入股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方向

是正向激励的。

③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细分了不同的权利，赋予农民不同的农地处置方式（租赁、入股、抵押、互换等），这些方式间存在很强的替

代性。例如，当农民拥有土地的入股权、抵押权时，农民既可以将自己的承包地入股，也可以将其抵押，进而减少租赁的可能性。因此，理论上

也可能存在农地产权完整性的替代效应。但是考虑到现阶段很多地区农户自身的承包地由于规模小或者其他障碍很难直接入股经营或者抵

押，只有经过租赁后形成规模经营的农户才更容易发生入股或者抵押行为，鉴于此，普通农户的入股权和抵押权的替代效应非常弱，本文不予

分析。

④ 权利瑕疵是指租赁前的农地使用权背负如抵押权之类的权利负担。

1645



第42卷 第9期
资 源 科 学

http://www.resci.net

拥有完整抵押权的农户更有可能将农地作为

抵押[27]，与入股权一致，抵押权也赋予了农户抵押农

地的机会，丰富了农地利用方式，降低了农地的资

产专用水平，提高了农地的资产价值。但是不同于

入股权，由于在现阶段农地抵押权难以有效地从转

出户转移到转入户[26]。例如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为缓解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贷款难的问题，相应

开展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28]。但现

实中受限于长期以来中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耕地用

作抵押的规定，以及流转契约期限短、合同不正式，

抵押物难以处置等因素，使得农户无法对转入的农

地获得抵押贷款[29]。由于转入户难以完全实施抵押

权抵押功能，这增强了农地资产专用性的束缚，同

时造成土地流转市场上的供需错配问题，进而降低

农户转入农地的需求。总体而言，在当前的制度环

境下，由于抵押权难以完全转移到转入户，影响转

入户的产权完整性认知降低，因此，预期抵押权激

励农地流转的效应较弱，同时由于市场供需错配的

存在，甚至会阻碍农地转入决策[18]。

农地继承权⑤主要是指农户对通过家庭承包方

式取得农地承包经营权所获收益的继承权。该收

益继承权是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来的，是财产

权的延续。农地“三权分置”后，土地经营权摆脱了

身份属性的制约，成为完整的财产性用益物权，土

地经营权继承能够兼顾集体利益保护与农民财产

权利保障。农地继承权的拥有会通过交易成本减

少和增值保障促进农户的农地租出决策。但是由

于农民自己拥有的承包地的继承权本身不能转移

到转入户，致使转入户的支付意愿低于转出户的接

受意愿，这会降低转入户的农地流转积极性和市场

上土地流转规模，而对转出户的影响不确定。

2.2 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决策

产权安全是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如

果产权不安全，农户则有可能以抗拒而非交易的形

式来处理他们对土地资源的供需冲突[30]。借鉴Ma

等[7]的研究，本文通过农户对土地证书重要程度以

及土地调整的认知两个变量来衡量产权安全认

知。产权安全性主要通过风险降低效应和增值保

障效应两个途径影响农地流转决策⑥。

（1）风险降低效应。由于农户对国家土地产权

制度实施过程中，村级非正式土地管理、土地利用

传统、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因而法律法规被模糊

化，执行不到位常有发生，直接影响法律法规执行

效果以及承包地使用者对未来土地调整或失地风

险的主观判断 [15]。因此，一方面，对于转出方，

Brandt等[31]以及Lang等[32]均指出，不少农户担心土

地转出后会难以收回，因为将土地转出意味着向外

界释放了一个“不再需要土地”的信号，进而诱发农

户对“在下一轮土地调整过程中极有可能失去土

地”的风险担忧，因此会抑制农户转出土地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对于转入方，由于土地调整等导致

的产权不安全可能使其面临出租方毁约的风险，不

利于明晰交易活动的可预见性，因而也会限制土地

转入的积极性。

（2）增值保障效应。类似于产权完整性引致的

增值保障效应，应对不同的产权安全水平，农户会

形成不同的预期交易价格，进而影响农户土地流转

决策。具体而言，土地流转价格随产权安全水平的

提高而逐渐上升，因此产权安全水平越高，越有利

于诱发农户转出土地的动机[4,14]。不过当转出户的

农地产权安全水平无法有效转移到转入户时，转出

户要求的农地流转价格难以被潜在的转入户接受，

同样造成农地流转市场上的供需错配问题，这会抑

制农户转入土地的意愿，进而降低市场上的流转规

模（供给与需求均衡下的规模）。

综上，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地流转决策的

综合效应取决于上述多种效应的叠加，由于上述具

体效应会随着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农地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地流转市场的

影响有待具体的经验数据检验，且可能呈现显著的

区域差异。根据具体效应的强弱，本文作出如下预

判：①交易成本减少效应和增值保障效应很大程度

⑤ 虽然法律规定农户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农地承包经营权(林地、四荒地继承除外)不能继承，仅能继承因农地承包经营所获收益。但在

农地“三权分置”的框架下确认土地经营权可继承性，能够兼顾集体利益保护与农民财产权利保障。

⑥ 有研究指出土地调整虽然损害了产权的安全性，但是在土地市场缺失或运行不健全时，周期性的土地调整也可以改善人地关系矛盾，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31]。因此，土地调整频繁的地区可能阻碍土地流转市场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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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决于承包地的产权束和安全水平能否在流转

市场上从转出户转移到转入户。现实中，农地入股

权转移到转入户的阻力较小，交易成本减少效应和

增值保障效应倾向于激励农地流转，但是出于农地

安全考虑，抵押权很难完全地转移到转入户，因此，

预期抵押权激励农地流转的效应较弱。农地继承

权仅有承包户本人可以继承，无法转移到转入户，

因此，预期继承权激励农地流转的效应更弱，更容

易阻碍农地转入决策。②现实中安全的农地产权

能够有效提高转入农户的产权安全，产权安全性由

转出户向转入户转移时并无明显阻碍，因此预期发

生调整认知有负向影响（无土地调整认知则有正向

影响），而土地证书重要性认知有正向影响。具体

预期影响如表1所示。

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15 年 7 月对辽宁省开展

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主要围绕新一轮农地产权

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村土地产权安全和土地流转市

场发育这一主题，详细收录了农户基本特征、土地

特征、土地产权、农户土地流转及农村经济与基层

治理等方面的信息。为保障调研数据的可靠性，此

次农户样本的获取采用多级分层抽样的方法。首

先充分考虑了地区之间的地形特征、与省会的距离

以及经济水平差异状况，选取沈阳市苏家屯区和丹

东市下辖的东港市作为研究区域，然后结合乡镇特

征（如距县城距离、人口、农地面积），每个县选择了

4个最具代表性的乡镇；遵循随机抽样原则，每个乡

镇选取 2~4个自然村，每个乡镇自然村的数据取决

于乡镇土地面积和人口面积，遵循从土地面积和人

口面积较大的乡镇，选择较多村庄的原则。调查地

区农户类型分为转出户、转入户和未流转户。在农

户样本的随机调查中往往会出现转出户样本低估

问题，因为有些转出户可能会永久性或暂时性迁移

到其他地方，导致在走访调查时无法找到该类农

户。因此，为了减少这类偏差，首先通过对村干部

的访谈估计村里每一类农户的数量占比，然后用这

个估计值来调整每个被访乡镇农户的数量。通过

该抽样策略，能够确保 3类农户家庭（转出户、转入

户和未流转户）的份额比例与乡镇总体比例一致。

本次调研共获得了来自8个乡镇20个村的811个农

户的数据，其中包括 252个转出户、223个转入户和

336个未流转户。

3.2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为了检验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户农地流

转决策的影响，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分两个阶段

进行判别：一是确定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二是

对参与流转的农地规模进行判断。但可能存在一

些既影响农户是否流转农地又影响农户流转规模

的未观察变量，由此可能导致选择性偏差及内生性

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首先选用 Heckman两阶

段样本选择模型来检验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由

于现实中通常情况下农户流转农地决策和流转规

模往往是联合发生的，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工具变

量使其仅影响农户参与流转决策但不直接影响流

转规模。因此，已有研究多直接使用Tobit模型来检

验土地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 [33,34]。鉴于此，本文尝

试采用户主的非农就业经历作为第一阶段 Heck-

man选择方程的工具变量。因为，一旦农户决定流

转土地，农户的非农就业经历并不直接影响土地流

转面积。但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户家庭可能会拥

有较多的财富，他们更倾向于流转较多的土地。为

此，本文通过将家庭财富引入到流转方程来控制这

种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转出还是转入模型

都不存在显著的样本选择偏差。

农户流转农地的面积值是以零值为截断点的

截断数据，可采用 Tobit 模型与 Double-Hurdle 模型

表1 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预期

Table 1 Expected impacts of tenure integrity and security on

farmland transfer

产权状态

完整性

安全性

入股权

抵押权

继承权

证书重要

性认知

发生调整

认知

交易成本减少效应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no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增值保障效应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综合效应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转出：-
转入：-

注：no表示该效应较小（甚至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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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估计[35]。Double-Hurdle模型实质是Probit模型

和 Truncated 回归模型的组合，放松了 Tobit 模型的

假设条件，又被称为广义Tobit模型，Cragg[36]指出在

Double-Hurdle模型中决策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的

估计系数可以不同，适合用于分析影响个体的各类

经济决策行为和决策结果的因素。本文借鉴吉登

艳等 [37]，采用最大似然法检验了 Tobit 模型与 Dou-

ble-Hurdle 模型的实用性，结果表明本文适合选用

Double-Hurdle模型检验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

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⑦。

为了检验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户的农地

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进一步参照Garcia[38]的研究，

设定如下Double-Hurdle模型：

Yi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Y **
i = α0 + α1T

p

i + α2T
S

i +∑i

j
αi Xi, j + ε

if
ì
í
î

ï

ï

Y *
i = α0 + α1T

p

i + α2T
S

i +∑i

j
αi Xi, j + μ > 0

Y **
i = α0 + α1T

p

i + α2T
S

i +∑i

j
αi Xi, j + ε > 0

0 其他

式中：Yi 表示第 i个农户实际流转农地的规模；Y *
i

表示第 i个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的潜变量（Y *
i >0

时，表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Y **
i 表示第 i 个农户的

农地转出或转入的规模（面积）的潜变量；T
p

i 和 T S
i

分别表示第 i 个农户的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认知；

Xi, j 为第 i 个农户第 j 个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及村庄特征等；α0 为常数项；

α1 、α2 和 αi 为待估系数；ε和 μ为残差项。

3.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农户是否转出或转

入农地来刻画农户是否参与流转决策，使用实际

转出或转入农地的规模来刻画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强度。

（2）关键解释变量。根据第二部分的讨论，产

权完整性通过农户对承包地上所拥有的入股权、抵

押权及继承权 3项权利认知予以识别；产权安全性

主要通过农户对土地证书重要性的认知和对未来

农地调整的预期进行表征。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

农户对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认知可能反过来受

到其参与土地流转市场决策的影响，表现为在同样

制度环境下参与土地市场的农户更倾向于认为土

地产权是完整且安全的。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可能

造成农地产权变量的内生性[7]。另一方面，农地流

转市场是潜在转出意愿与潜在转入意愿匹配的结

果，因此，一个农户的流转规模不仅受到自身的产

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影响，也可能受到同村其他农户

产权状态的影响。例如对于转出户来说，其最终转

出面积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转出意愿，也受到同村其

他农户转入意愿的影响，前者取决于自身的产权状

态，后者则取决于同村其他农户的产权状态。而对

于转入户，则需要考虑权利的转移问题，即潜在承

租户转入农地的决策，并不受到自身承包地的产权

完整性和安全性的影响，而主要受同村其他农户

（潜在的出租户）的承包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的

影响。鉴于此，本文借鉴 Ma 等 [39]和 Mullan 等 [40]的

方法，使用村级层面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⑧引入模

型，来克服上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流转市场匹配

问题。

（3）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主要选择户主特征变

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户主是否党员、村干部，户

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富裕程度、

村级平均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数⑨；土地特征变量

包括自家承包地面积和地块数；以及为了能更好地

捕捉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差异可能受到区域文化、

制度、经济等要素的影响，本文引入了村级特征变

量及地区虚拟变量，包括村到乡镇的距离和村庄治

理事务的公开程度⑩。

⑦ 具体检验方法是，若Tobit模型最大似然比值与Double-Hurdle模型最大似然比值之差大于卡方临界值，则表明后者优于前者，否则前

者优于后者。对于转出模型，两者差值为 95.962，大于 1%显著性水平且自由度为 19 的卡方临界值（36.191）；对于转入模型，两者差值为

113.109（自由度为19），大于1%显著性水平且自由度为19的卡方临界值（36.191）。

⑧ 村级层面的产权完整性（安全性）定义为居住在同一村庄的其他农户的产权完整性（安全性）的平均值。

⑨ 家庭非农就业的决策会直接影响其农地流转的决策，一般表现为：家庭的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越倾向于转出土地，反之，则更倾向于

转入土地。但是这两个决策具有明显的联立性，为了避免联立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村庄层面的非农劳动力数的平均值，用以反映

村级层面农户的非农就业状况，村级平均的家庭非农劳动力数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农地。

⑩ 考虑篇幅，本文省略了变量选取的理由与描述性统计信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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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产权完整性、产权安全性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

表 2汇报了产权完整性、产权安全性对农地转

出决策的影响结果。从农地产权完整性看，与预期

一致，农地入股权在 1%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户

的农地转出决策与转出规模，表明拥有入股权的农

户更倾向于转出自己的土地。该发现与李宁等[3]的

研究结论一致，他们指出入股权是一种产权的联

合，能有效增强农民的产权权能和经营权流转的内

在激励。抵押权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与转出规模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当前金融机构在

发放农地抵押权贷款时存在明显的规模歧视效应，

即倾向于发放规模经营户的抵押贷款，不愿意发放

小农户抵押贷款，导致小农户直接抵押承包地获取

贷款面临艰难的困境。在当前抵押权保障机制不

完善的情况下，承包户面临着转出的土地被承租户

抵押而意外失去土地的风险，为此拥有抵押权降低

了农户转出土地的积极性[41,42]。继承权显著正向影

响农户是否转出农地，而对转出规模的影响不显

著。因为继承权主要通过交易成本减少效应的激

励，提升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但由于土地流转

市场的供需错配问题的存在，即使农户拥有较强的

转出农地意愿，但由于继承权不能转移等原因，致

使流转市场上无法匹配转入者，因而农户转出规模

表2 产权完整性、安全性与农地转出决策的Double-Hurdle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2 Estimated result of the double-hurdle model for tenure integrity, security, and the decision to rent out farmland

变量名称

产权完整性

入股权

抵押权

继承权

产权安全性

调整预期

证书重要性

户主特征

性别

年龄

党员

村干部

受教育程度

家庭特征

富裕程度(对数)

家庭非农劳动力数(村级)

土地特征

承包地面积(对数)

承包地块数

村级特征

村距乡镇的距离

村庄事务公开度

地区虚拟变量

常数项

观测值

Log likelihood

Mean VIF

决策模型

系数

0.923***

-0.358***

0.317**

-0.157

0.284*

-0.068

0.015**

0.127

-0.135

-0.008

-0.122*

0.256

-0.056***

0.004

0.021

-0.016

-1.276***

-1.189**

811

-934.621

1.36

标准误

0.124

0.124

0.137

0.169

0.159

0.207

0.006

0.154

0.242

0.023

0.071

0.249

0.013

0.021

0.014

0.117

0.136

0.591

规模模型

系数

0.551***

-0.199***

0.089

-0.117

0.139*

-0.029

0.007**

0.023

-0.120

-0.003

-0.064*

0.020

-0.008

-0.007

0.011*

0.046

-0.586***

0.193

标准误

0.056

0.059

0.063

0.079

0.075

0.103

0.003

0.077

0.126

0.011

0.034

0.114

0.005

0.010

0.007

0.056

0.063

0.28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引入的是村级层面的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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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

从农地产权安全性看，尽管产权安全变量对农

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的影响并不一致，但总

体上符合理论预期。农户的农地调整预期对农地

转出决策的影响不显著，而证书重要性认知变量则

显著正向影响转出农地决策。这与Zhou等[43]、马贤

磊等[14]的研究发现一致。这表明样本区域土地产权

安全性在保障农地流转市场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除少数控制变量的影响与

预期不符之外，其他变量的方向与预期基本保持一

致。户主特征方面，户主的年龄正向显著影响农户

的土地转出决策与转出规模，可能由于年龄越大农

户由于精力和体力逐渐下降，更加倾向于转出土

地；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富裕程度显著的负向影响

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与转出规模，可能是富裕的农

户家庭具有较多的资金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因而

可能减少出租土地；土地特征方面，承包地面积在

1%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可

能的原因是，当地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地资源禀

赋较大的农户并不必然选择转出农地[7]。

4.2 产权完整性、产权安全性对农地转入决策的

影响

表 3汇报了产权完整性、产权安全性对农地转

入决策的影响结果。从农地产权完整性看，类似于

表3 产权完整性、安全性与农地转入决策的Double-Hurdle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ed result of the double-hurdle model for tenure integrity, security, and the decision to rent in farmland

变量名称

产权完整性

入股权

抵押权

继承权

产权安全性

调整预期

证书重要性

户主特征

性别

年龄

党员

村干部

受教育程度

家庭特征

富裕程度(对数)

家庭非农劳动力数(村级)

土地特征

承包地面积(对数)

承包地块数

村级特征

村距乡镇的距离

村庄事务公开度

地区虚拟变量

常数项

观测值

Log likelihood

Mean VIF

决策模型

系数

2.126***

1.093**

-3.321***

-0.253***

0.189**

0.479**

-0.019***

0.256*

-0.463*

-0.004

0.181***

-0.852***

0.026***

-0.011

0.001

-0.129

-0.277

0.526

811

-426.959

1.62

标准误

0.557

0.555

0.950

0.091

0.094

0.224

0.006

0.146

0.266

0.022

0.066

0.259

0.009

0.023

0.016

0.107

0.172

1.292

规模模型

系数

2.119***

0.958*

-3.593***

-0.270***

0.151*

0.356**

-0.019***

0.183

-0.370*

0.007

0.232***

-0.609***

0.035***

-0.026

-0.007

-0.158*

-0.205

2.308**

标准误

0.483

0.493

0.796

0.082

0.086

0.177

0.005

0.132

0.218

0.019

0.058

0.221

0.009

0.021

0.014

0.096

0.145

1.14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引入的是村级层面的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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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决策，村庄层面更多的农户持有农地入股权对

农户的农地转入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

期一致。农地抵押权对农户的农地转入决策与转

入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使研究区域承包地上

的抵押权难以完全转移到转入户，但实际访谈获

知，很多规模经营户仍然认为农户拥有承包地抵押

权方便农地抵押贷款，表明承包地上的抵押权可以

部分地转移到转入户，激励了规模经营农户转入农

地。村庄层面更多的农户持有继承权在1%水平上

负向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决策与转入规模。

表明承包地的继承权不能转移到转入户，市场供需

错配降低农户转入土地的积极性。从农地产权安

全性角度看，类似于转出决策，农户的农地调整预

期负向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决策，证书重要性认知

变量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转入决策。结合表2的结果

可以看出，农地产权安全性在流转双方间转移不

畅，表明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供需错配问题较明显。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户主性别正向显著影响农

户转入农地决策，表明男性户主家庭更可能转入土

地。户主的年龄对农地转入决策与规模都具有负

向显著影响，与理论预期一致。党员身份对户主在

10%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地转入决策，而村干部

身份对户主在 10%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农地转入

决策与转入规模。家庭富裕程度正向显著影响转

入农地决策，表明家庭较富裕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

土地；承包地面积正向显著影响农户转入农地行

为，可能的原因是，研究区域农户自家承包地面积

较大（家庭平均 10.25亩），农地资源禀赋较大的农

户可能家庭劳动力多，且拥有大型农耕机械，因此

该类家庭必然选择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

5 讨论
5.1 农地产权治理现状

经验结果证明，在现阶段的农地“三权分置”改

革下，产权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认知对农地流转市场

的发育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的农地产权治理

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在国家产权治理层面，尽管中国农地产权

制度的变迁呈现权利结构细分与法律保护完善的

特征，但是由于不同治理主体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

的偏离，致使国家法律和政策难以执行到位，由此造

成实际法律执行的模糊与权利主体认知的残缺[16]。

例如，本研究区域 76%的农户认为权利完整性不

高，86%农户认为权利安全性保障不充分。此外，尽

管开展以承包权为重点的“两权分离”及以搞活土

地经营权为核心的“三权分置”改革，农地承包经营

权虽已赋权于民，但是由第一轮、第二轮土地承包

期间的土地频繁调整引发的土地调整“集体记忆”，

以及时有发生的不合理征地现象，使得当前很多农

户对国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

政策仍然产生质疑，并且大部分农户对承包地的归

属不明确，缺乏土地产权意识，致使国家层面的改

革不能达到提高农户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认知以

及激励农户有效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目的。

（2）在集体产权治理层面，即使国家层面有意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旨在为地权在不同流转主体间

的顺畅转移保驾护航，但由于村集体层面缺乏有效

合理的干预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机制（例如：搭建

村镇农地流转平台、完备流转农地登记注册程序、

流转合约的规范性管理等），本研究区域 40%农户

认为本村的土地流转信息、程序不是公开透明，且

仅有 14%农户表示村集体会规范管理其土地流转

行为。这些因素导致了研究区域农地流转合约呈

现短期化、非正式化特征。以活化土地经营权为核

心的“三权分置”政策虽然从法律层面保障经营主

体（尤其是转入土地者）的权利束，诸如经营权及其

细分的入股权、抵押权、使用收益权等，但是非正式

短期化的流转合约严重阻碍着农户承包地上的这

些产权束和产权安全水平顺利转移到转入户。潜

在的转入户不享有与转出户相同的权利水平，导致

转出户要求的农地流转价格难以被潜在的转入户

接受，造成农地流转市场上的供需错配问题，抑制

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因此，村集体缺乏对国家

产权政策有效实施的协同与互补，以及缺乏完善的

农地权利监督与保护、流转纠纷解决机制，也致使

 考虑篇幅，本文省略了稳健性检验部分（一方面，本文借鉴Xu等[44]的研究选用权利束综合变量进行回归。另一方面，考虑到产权完整

性和安全性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性，分开检验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的单独影响。上述两种检验结果都表明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具有较高的稳

健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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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层面权利完整性和安全性认知的偏差，制约农

地流转行为。

5.2 协同型农地产权治理体系构建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绩效取决于国家和村集体

两个产权治理间的有效协调，为此需构建一个国家

和村集体协同型产权治理体系。

（1）在国家层面，产权制度改革应该继续完善

法律层面的分权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协同地方层

面自下而上的创新实施“三权分置”改革，增强农民

对承包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认知强度。因此

需要进一步细分承包权与经营权，赋予农民承包权

延伸的继承权和经营权延伸的农地入股权与抵押

权，有利于扩大农户产权配置的空间，促进农地流

转市场快速发展。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权安

全水平，尤其是降低农户对未来农地调整的预期，

提升新一轮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后农户对产权证书

重要性的认知。

（2）在村集体层面，除协同国家层面保障权利

安全性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农地流转合约的市场治

理机制，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管理监督机制，打通

农户承包地上的产权束和产权安全水平顺利转移

到转入户时的通道，即细分“三权分置”制度下的农

地经营权权利束，并且保证转入的土地能够获得与

承包地对等的经营权权利束，避免由权利的转移不

畅导致的农地流转市场上的供需错配问题。

（3）在农户层面，农户既是农地流转的实施主

体，也是产权治理和产权配置结果的最直接影响对

象，通过国家和村集体协同型产权治理，提升农户

的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认知强度，有效激励其参与

农地流转市场积极性。总之，为了提升“三权分置”

制度的实施效率，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发展，需通过

进一步改善国家和村集体之间的协同治理，优化产

权实际配置。其中国家和村集体协同监督管理和

保障合约机制是促进现阶段“三权分置”政策有效

实施与促进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引

擎。协同型产权治理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农地产权协同型治理体系

Figure 1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of farmland ten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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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启示
土地产权改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一直以来是

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农地产权完整性

和产权安全性两个维度剖析了土地产权对农地流

转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辽宁省 811户农户的调研

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检验了产权完整

性和产权安全性对农户流转农地决策和农地流转

规模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

（1）农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主要通过交易成

本减少效应和增值保障效应影响农地流转，即当产

权趋于完整与安全时，产权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交

易成本降低，从而提高产权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积

极性。另一方面，赋予农民更完整与安全的权利会

提升农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进而激励农

户的流转决策。

（2）研究区域农户对不同类型权利束完整性的

认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

农地入股权显著激励农户转入和转出决策，农地抵

押权激励农地转入决策，但是降低农地转出积极

性，农地继承权激励转出农地，但降低农地转入积

极性。而农户对农地产权安全性的认知则激励农

地转入和转出决策，具体表现为认为土地证书对于

保护产权越重要的农户，其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

越高，而越预期未来可能发生土地调整的农户，参

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越低。

（3）土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对农地流转行为

的效应也受到土地流转市场本身运行特征的影响，

当农户承包地上的产权束和产权安全水平无法有

效转移到转入户时，会限制土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

性对农地流转行为的激励效应，在市场供需错配的

情况下，甚至降低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积极

性，进而削弱了基于提高土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

水平的产权改革的绩效。

为了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促

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本文建议构建一个国家和村

集体协同型农地产权治理体系：国家层面进一步明

确村集体（所有权）、转出户（承包权及其继承权）和

转入户（经营权及其入股权、抵押权等）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加强国家层面法律的保护与地方层面自

下而上实施“三权分置”政策的创新，增强农民对承

包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认知强度；村集体层面

强化有效协同国家监督管理和保障农地流转市场

合约机制，打通农户承包地上的产权束和产权安全

水平转移到转入户时的通道，优化产权实际配置。

其中建立第三方服务机制和提高产权综合治理可

以有效减小合约的议定及执行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及由此带来的风险。

本文的研究对未来农地产权领域的研究具有

如下展望。一方面，随着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

的深化，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会进一步细分出更多

具体的权利束，且不同地区权利束的种类和安全保

障水平都会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这些权

利的完整性与安全性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另一

方面，本文仅检验了辽宁省两个县的产权改革绩

效，在其他地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阶段不同，合约

治理结构也不同，农户承包地上的产权完整性和安

全性转移到转入户的难度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

针对更广的区域，搜集更丰富数据，论证本文理论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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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ure integrity, security, and farmland transf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three rights separation”:

Based on farmers’perception of land tenure

Abudureheman· Abudikeranmu1, SHI Xiaoping1, RAO Fangping2, ZHOU Yuepeng3, MA Xianlei1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Subdivision of rights- based land tenure reform aims at improving the integrity and

security of land right bundles. This study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the impacts of

both integrity and security of farmland on renting activities under the“three rights separation”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Data used in the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a survey in Liaoning Province

that covered 811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Major influencing effects of tenure

integrity and security on households’decision making of farmland transfer are the transaction cost

reduction effect and the value enhancement guarantee effect. The strength of influence depends

mainly on whether tenure integrity and security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leaser to the tenant. (2)

Households’perception of integrity of different land rights h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mpact on

households’decision making of farmland transfer. Specifically, households with higher level of

perceived integrity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land renting activities. Household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perceived tenure integrity of mortgage right are more likely to rent in land but less

likely to rent out land. In contrast, households with higher level of perceived integrity of

inheritance right are more likely to rent out land but less likely to rent in land. (3) Households’

perception of tenure security of different land rights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ouseholds’

decision making of farmland transfer. Specifically, households who perceive land certificate to be

crucial in protecting land rights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land renting activities. Households

who perceive high possibilities of land adjustment in the future are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land

renting activities. To construct a feasible synergistic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formal state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rules and informal village governance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rental market within the“three rights

separation”land tenure reform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rom the state’s perspective, the right

division rationale of land tenur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right protection system at the

legislation level should be continued. At the village level, it is crucial to take actions to guarantee

the fulfillment of land rental related contracts in addition to constructing the right protection

system, and to relax constraints on channels for the right bundles transfer from the leaser to the

tenant.

Key words：“three rights separation”; land tenure; farmland transfer; perception of land tenure;

tenure integrity; tenure security; Double-Hurdle model;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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